同性伴侣家庭权利之收养权的域外保障情况
在世界上，目前共有66个国家或地区已在法律上承认同性伴侣建立家庭的权利，并颁布了允许他们收养儿童的法律或政策。本数据库收集了两种主要的收养形式：共同收养（Joint Adoption）和第二父母收养（Second Parent Adoption）。
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采用了三种保障机制：（1）婚姻平等法：对同性婚姻的法律承认通常包括平等的收养权；（2）反歧视法：明确保护人们免受基于性取向或家庭结构的歧视，赋予平等的收养权；（3）司法保护：法院在保护平等的收养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立法进展缓慢的国家和地区。



[bookmark: _GoBack]世界各国对同性伴侣收养权的承认与否，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全面承认和法律保障
在许多拥有进步的 LGBTQ+ 权利的国家，法律完全承认同性伴侣是平等的父母，他们既可以共同收养，也可以由第二父母收养。这些权利通常得到反歧视法和更广泛的婚姻平等或民事伴侣关系法律框架的支持。
如欧洲瑞典、荷兰、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规定同性伴侣享有完全的收养权。此外，在亚洲，泰国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新法律于2025年1月22日生效，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同等的法律权利，包括收养孩子的权利。
2.部分承认或有条件获得
一些国家或地区为同性伴侣提供有限的收养权，通常取决于婚姻或伴侣关系状况、与孩子的血缘关系。
例如，在日本，可以允许第二父母收养，但不允许共同领养。自2023年4月起，日本部分地区和东京都还建立了“伴侣家庭制度”，该制度允许已登记的伴侣通过伴侣宣誓制度，以有限的第二父母收养子女。
3.缺乏承认或禁止
在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在宗教或文化上强烈反对 LGBTQ+ 权利的国家，不允许同性伴侣共同收养或作为第二父母收养。这些限制可能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也可能是由于缺乏针对LGBT+ 家庭的法律框架。
例如，在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包括尼日利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由于保守的文化和宗教规范，完全禁止同性收养；在亚洲，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不承认同性收养，这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法律歧视；而中东的任何国家都不承认同性伴侣的收养，在这些国家，LGBTQ+关系通常被定为刑事犯罪；
是否保障同性伴侣的收养权
是	
亚洲	欧洲	非洲	美洲	大洋洲	5	29	4	20	8	否	
亚洲	欧洲	非洲	美洲	大洋洲	41	26	54	36	16	



